
 

 

112 年 12 月號- 雇主資訊 
 

 

敬愛的雇主，您們好！ 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12 年 11 月 14 日宣布重新調整 113 年健保費。 

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公告調漲健保費用如下表：請雇主與勞工各自行依

照調整新費率繳費，本公司不再額外寄送薪資表。若有疑問歡迎您給我

們來電，我們特為您做最詳盡的解說！ 

健保、職災保險年度投保保險負擔費用調整表            (單位:新台幣 NT:) 

項目說明 
勞工負擔 

健保費 

雇主負擔 

健保費 

雇主負擔 

勞工職災保險 

每月支付 

總額 

112 年原支付健保、職災保險

費金額 
409 1286 48 1743 

113 年調整後支付 

健保費、職災保險金額 

426  
(漲 17 元) 

1329 
 (漲 43 元) 

49 
(漲 1 元) 

1804  
(漲 61 元) 

※提醒您：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，

如果被看護人住進醫院 1.護理之

家、2.呼吸照顧病房、3.慢性病房

以及 4.養護機構，要將外籍看護工

一同帶往這些機構從事看護工作，

雇主 7 日內須向勞動部申請變更工

作場所。並且留意每次申請期限最

長不能超過 6 個月，到期後也可以

申請延期，惟 3 年之間累計申請時

間不得超過 18 個月。若調派外籍

看護工至養護機構或特殊病床照顧

被看護人，外籍看護工僅能照顧病

患本人，不能協助照顧機構內其他

病患，如經查獲有照顧他人之行

為，無論是否有給薪，雇主將依違

反就業服務法處新台幣 3 萬元至

15 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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